  涞源县公共场所卫生备案管理工作公示​
辖区各相关公共场所经营单位：​
为贯彻落实《河北省疾控局关于印发公共场所卫生备案管理办法 (试行) 的通知》及保定市相关工作要求，规范本辖区公共场所卫生备案管理，保障公众健康安全，现将有关事项公示如下，请严格遵照执行：​
一、备案管理主体及咨询渠道​
（一）承办单位​
涞源县卫生健康局（涞源县疾病预防控制局）公共卫生监督股 

（二）咨询服务​
咨询电话：7333717

公示渠道：本辖区卫生健康（疾控部门）行政部门或县政府官网，可查询备案程序、材料要求、办理时限等详细信息
办公地址（线下办理）：涞源县卫生健康局（涞源县广平大街8号）
二、备案办理规范​
（一）适用范围​
本辖区内所有录像厅（室）、音乐厅、展览馆、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图书馆、书店及国务院决定规定的公共场所（含 2025 年 1 月 20 日后取得营业执照未备案的单位）​
（二）办理方式及材料​
​
	备案类型​
	办理方式​
	需提交材料​

	新办备案​
	线上（河北卫生健康监督执法信息系统）或线下窗口​
	《河北省公共场所卫生备案信息表》（可官网下载 / 窗口领取）​

	变更备案​
	线上（河北卫生健康监督执法信息系统）或线下窗口​
	《河北省公共场所卫生备案变更信息表》（可官网下载 / 窗口领取）​


​
（三）凭证发放​
县级疾控部门收到完整材料后，通过指定系统审核办理，生成《公共场所卫生备案凭证》（系统自动编号：冀公卫备证字 [初次发证年份] 第 XXXXXX-YYYYYY 号，其中 XXXXXX 为我县行政区域代码，YYYYYY 为备案顺序号），凭证可现场领取或线上下载。​
三、重点工作要求​
（一）补办备案​
2025 年 1 月 20 日后取得营业执照、尚未办理卫生备案的经营单位，须于 [本公示发布后 30 日内] 主动完成备案，备案日期以实际办理时间为准，本方案施行前已取得《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》的，原证继续有效。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或者发生变更时，按本方案的规定进行备案，不再延续或者变更原卫生许可证。
（二）现场核查​
经营单位完成备案后，我局将在 60 个工作日内组织现场核查，核查内容包括卫生管理制度、设施设备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，请提前做好准备，配合核查工作。​
（三）档案管理​
核查合格后，经营单位需完善本单位卫生管理档案，留存备案凭证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、卫生检测报告等资料，以备后续监督检查。​
四、温馨提示​
请各经营单位高度重视备案工作，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或拒不配合核查的，将依法纳入卫生监督重点监管对象；备案表格及相关附件可通过县政府 / 卫生健康局官网下载，或到线下窗口领取，如有填报疑问可拨打咨询电话；线上办理渠道请登录 “河北卫生健康监督执法信息系统”，按系统提示操作提交材料，线下办理请携带纸质材料（加盖单位公章）到指定窗口；​
本公示未尽事宜，遵照《公共场所卫生备案管理办法 (试行)》及上级相关规定执行。​
涞源县疾病预防控制局
